亲情 爱情
机电分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141班 李强
亲情
著名边塞诗人王维曾经说过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浪漫主义诗人也说过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无不表达了对家乡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。拳拳的赤子之心，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们无不是忍痛割爱，丢下年幼的孩童独自在外拼搏。时常饱含泪水，以泪洗面，为的就是能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幸福的未来。这是亲情最真实的流露，是亲情最完美的诠释。
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，我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。死神还是悄然无息的夺走了外祖母脆弱的生命，当外祖母逝去噩耗传到我耳边是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，也是那一刻我才真正的长大。
我是外祖母带大的，自然也在她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她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时常带着一副棕黄色的老花镜，有着并不高挑的个子，且有着稍稍臃肿的身体，穿着一件十几年都不曾换过的蓝色工厂服，衣服时常缝缝补补，她有着他们那个年代中国农民工的朴素和勤劳。在空闲的时间会选择在后院的大树下，坐在摇晃的安乐椅上，打打毛衣，看看光明日报，听一听广播，喝一杯下午茶，守着那山后的一亩三分地。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稳，但是遇到我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外孙，外祖母可是煞费苦心啊。从小就不喜欢学习的我，就喜欢光着脚四处乱跑，从山头跑到山脚。我可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，经常与邻家小朋友打架，最终以惨败收场，外祖母既是心疼又是对我严厉的呵斥，也曾偷过隔壁王阿姨家老母鸡下的蛋，结果被抓个正着，外祖母感到十分羞愧，不停地道歉，还记得那天傍晚，天空突然倾盆大雨，我因此不幸感染风寒，高烧不退，焦急的外祖母背着我冲向了村里的一家小诊所，足足一晚上没有合眼，醒来只见床边的外祖母眼角仍有泪痕。
想起我见外祖母的最后一面是我上初三的时候，临终前没有太多言语，只给我留下了一支崭新的钢笔，嘴巴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，最后默默地离去了，我哭得泣不成声，那一晚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，外祖母是想告诉我要好好学习，做一个拿笔杆子的人，那一刻我才明白外祖母的良苦用心，我才真正的开始长大。
努力珍惜这份爱吧，毫不吝啬的付出这份爱吧，让你和你的亲人在浓浓的亲情中携手并肩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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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每一份爱都过的超山无棱，山水为竭，冬雨震震，夏雨雪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的誓言，不是每一份情都需要经受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生死离别。
爸是医生，妈是护士，两个人都同在一所医院上班，科室仅隔三层楼，几乎每天都是一同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又一同回来。
然而我是向来不肯承认他们的爱情，或是他们的婚姻，是幸福的，它们的爱情太平凡、太普通，他们的婚姻，太急迫，这样的爱情，这样的婚姻，又怎么能承担幸福这样的词汇。在我看来，要爱便如唐玄宗和杨贵妃般的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；要爱便如张爱玲与胡兰成般的，敢爱敢恨，纵然最后挥剑斩情丝，不也有一种曾经爱过而痛彻心扉的幸福吗？
然而老妈听完我的这番话，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还太小了，不懂什么叫爱情。”说完便微笑着转身离开了，笑的似乎那份甜蜜，从心底洋溢出来，幸福流了满地，真的吗？难道我一直都不理解爱情的含义吗？那与生死离别，山盟海誓，轰轰烈烈的爱情难道不应该画上等号了吗？
于是，我开始寻找幸福，寻找那不知名的爱情。
我看见老妈生病时，老爸会做一些适合老妈的饭菜。坐在老妈的身边，一口口有条不紊的喂着，又像小孩一样哄着她吃药，老妈那本因病而面部苍白的脸色渐渐好转起来，露出了灿般的笑容。
  我看见妈闲来无事时，为爸梳头，梳着梳着便感叹道：“唉，怎么这么多白头发？”爸便回头一笑：“不都老了吗？”接着两个人便笑开了，彼此眼中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甜蜜。
我还看到妈下班回来，说着：好累啊，还要做饭，刚刚才喊累躺在床上的爸立即鲤鱼打挺般地起来了，说：我去做，随后妈就跟着爸进了厨房，一会便听到妈温柔的呵斥：你快出去，竟在这帮倒忙。我仿佛看见了幸福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在琐碎的柴米油盐里，也在那条他们一起走过二十年的路上。
不是每一份爱情都需要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暮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苦苦追寻，其实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这也是爱情。
